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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的专项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证监局下发的《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对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的公开承诺以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情况

披露如下： 

一、 截止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未有

超过公开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 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下： 

1、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控股股东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在本公司首

发《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在经营业务中将不会利用集团公司在柳钢股份的控

股地位从事任何损害柳钢股份及其他众多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并且，今后不以任

何方式参与或进行与柳钢股份相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如果集团公司违反了上述

任何一项声明与承诺，集团公司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承诺在本公司存续

期间有效，自 2007年 2月 27 日起履行。集团公司在本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中承诺：“如果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或控制的公司/企业/

单位存在与柳钢股份钢铁主业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在柳钢股

份提出收购要求时，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或控制的公司/企业/单位将以

合理的价格及条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优先转让给柳钢股份。” 

2、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上述承诺履行义务，目前未有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形。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